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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逃漏稅捐罪概述 

    稅捐乃係國家財政收入之主要來源，國家為確保財政收入之穩定，並促使

人民公法上之金錢負擔能履行，故而在稅法中設有若干處罰之規定。1而稅捐稽

徵法第六章之罰則章節中，例如稅捐稽徵法第 41 條第 1項:「納稅義務人以詐

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

以下罰金」，即明文規範對於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之納稅義務人科

處刑罰之情形。 

一、逃漏稅捐罪之性質: 

    我國實務以及學說見解，多認為稅捐稽徵法第 41 條逃漏稅捐罪係屬結果

犯，亦即，必須係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為逃漏稅捐之手段，並

進而造成逃漏稅捐之結果發生，始能成立本罪。2且本罪雖未若刑法財產犯罪之

章節，有「意圖」此一主觀構成要件之記載，但該條規定必須有逃漏稅捐之事

實，亦即係屬於結果犯而非屬危險犯。3此外本罪並未處罰逃漏稅捐罪之未遂

犯。 

二、逃漏稅捐罪之客觀構成要件: 

(一)行為主體:納稅義務人 

    自然人中僅有具備納稅義務人身分者，始能該當本罪之行為主體，此見解

亦為我國實務見解所採。然行為人是否具備納稅義務人之身分，並無法單從稅

捐稽徵法第 41 條第 1項規定加以理解，並須借助各該稅法條文加以判斷，從而

學理上認為本罪性質上乃屬空白構成要件，意即在適用本罪構成要件時，無法

單純僅依原本條構成要件之文字，尚須引用租稅法上各別稅法之具體條文，方

能對於本罪之構成要件做出充足之判斷。4因而，自然人作為我國諸多稅捐，諸

                                                       
1 黃俊杰，納稅者權利保護，2008年 1月，2版，頁 232，元照。 
2 陳清秀，稅法總論，2022年 6月，12版，頁 701以下，元照。 
3 黃俊杰，納稅者權利保護，2008年 1月，2版，頁 235-236，元照 
4 柯格鍾，租稅刑法(上)，月旦法學教室，第 225期，2021年 8月，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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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綜合所得稅、遺產與贈與稅之納稅義務人，從基於納稅義務人之身分而得以

成為本罪之行為主體，即當屬受處罰之對象，固無疑問。 

(二)行為:施用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之「積極」作為? 

1.施用「詐術」 

    詐術，係指傳遞虛構之事實或是與事實有所不符之資訊，而對於相對人之

主觀認知產生影響，進而造成對於事實致生錯誤之想像，亦即藉由欺罔或是隱

匿實情之手段使相對人陷於錯誤。 

    我國實務5對於逃漏稅捐罪構成要件中之「詐術」一詞，與刑法第 339 條普

通詐欺罪中「詐術」此一構成要件，兩者在文字定義上作相同之理解，該實務

見解之意旨略以:「所謂詐術固同於刑法上詐術之意，乃指以偽作真或欺罔隱瞞

等積極作為，致稅捐機關陷於錯誤，而免納或少納應繳之稅捐，以獲取財產上

之利益」。有論者6整理實務上對於逃漏稅捐罪「施用詐術」此一構成要件有所

闡釋之相關判決，認為參照我國司法實務之多數見解7，係將施用詐術之行為理

解為「納稅義務人使用欺罔之手段為逃漏稅捐之方法，且其目的係在逃漏繳納

之稅捐，始屬相當」，此即實務係以「使用欺罔之手段」、「為逃漏稅捐之方

法」、「達到逃漏應繳納稅捐的目的」作成相關解釋，顯見實務於闡釋所使用之

文字已較立法明定之構成要件文字複雜，惟論者認為實務此種對於上述構成要

件文字之理解，仍尚未脫離說文解字之範疇。 

    然實務將逃漏稅捐罪構成要件中「詐術」一詞與刑法普通詐欺罪之詐術行

為作相同之理解，解釋適用法律上是否顯屬粗糙?甚至造成實務後續認事用法上

之困難。依此，學理上有認為8，雖然逃漏稅捐罪與刑法上之詐欺罪有其相當之

類似性，然而在具體適用逃漏稅捐罪時要求行為人須如同刑法詐欺罪之構成要

件之規定般施用詐術並使他人陷於錯誤想像，乃屬不切實際且充滿矛盾。蓋

                                                       
5 參最高法院 92年台上字第 1624號判決。 
6 柯格鍾，租稅刑法(上)，月旦法學教室，第 225期，2021年 8月，頁 67-68。 
7 參最高法院 87年度台上字第 1103號判決。 
8 許澤天，刑法分則(上)財產法益篇，2022年 2月，4版，頁 197，新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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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係屬大量行政性質之稽徵行政程序中，認為從事稽徵事務之人員係因納

稅義務人不實申報而產生一個與實際情形不相符之錯誤想像，實則太過牽強，

毋寧為稽徵人員只是單純不知道申報資料係屬不實。更一步言之，若係在自動

報稅之情形，僅須行為人向稽徵機關提出不正確或是不完全之申報資料，即屬

既遂，根本上毋庸稽徵人員對此有所認知，又更遑論係因此而陷於錯誤。準

此，若係比照詐欺罪之對於「詐術」之解釋來理解逃漏稅捐罪之詐術一詞，認

為仍係以「稽徵人員陷於錯誤」而作出不利於國家財產之處分，並造成國家財

產損失為前提，其實不無疑問。 

2.其他不正當之方法 

   本罪行為之構成要件除了詐欺以外，尚存在有別於詐術之不正當方法，實務

認為其他不正當方法係指:「除詐術以外，其他違反稅法上之義務，將損害國家

債權之積極行為而言」。而此規定之立法目的係在於創設本罪之概括條款，藉由

不確定法律概念之立法規範模式，以此避免行為人利用法所未規定之手段為逃

漏稅捐之行為。另外實務見解9對於此構成要件應如何適用係採從嚴解釋，亦即

犯罪行為人所為之其他不正當方法須其行為之「惡性」已經達到與詐術相當之

程度，始得以該當本罪此構成要件。 

 

貳 逃漏稅捐罪之保護法益 

    刑法乃源自於保護人類社會共同生活的基本倫理價值而來，例如個人之生

命、身體、健康、財產等生存或生活之利益，以及這些基本價值賴以運作之整

體利益，諸如社會組織及國家之順暢運作。依此，上開受刑法保護之利益即稱

之為「法益」，而刑法之任務即係在於法益之保護，如果沒有法益保護之必要

性，即沒有刑罰的需求可言。10由上述可知「法益」此一概念乃係刑法構成之核

                                                       
9 參最高法院 92年度台上字第 2879號判決。 
10 王皇玉，刑法總則，2022年 11月，8版，頁 23，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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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任何立法所明文規範之構成要件行為，皆有其所欲保護之法益。而逃漏稅

捐罪所欲保護之法益究屬何者，茲說明如下: 

(一)國家課稅權說 

    此說認為立法機構權衡國家施政之需要與人民負擔之輕重，並審酌課徵之

名目及對象，進而制訂出需繳納一定稅額之稅捐法規後，人民即需依規範繳納

稅捐，如人民有違法情形時，國家即應依法處罰之，易言之，故意以詐欺手段

逃漏稅捐之行為，其所侵害之法益係國家課稅之高權。11 

(二)國家稽徵程序正確性說 

    稅捐債權係在課稅構成要件充足時，即直接基於法律規定而發生，依此毋

庸再藉由刑罰規範加以保護之必要，再者稅捐債權一旦確立之後，即與一般私

法債權無異，此時以刑法詐欺罪相繩即為已足。因此，租稅債權僅在使其稽徵

程序正確性上，方有以逃漏稅捐罪加以保護之必要。12質言之，本說之內涵即係

在揭示強調申報納稅制度之完整性，認為處罰逃漏稅捐之行為除了係在確保國

家財政收入之穩定外，更係在保護申報納稅制度，蓋因逃漏稅捐之行為非但已

經侵害申報納稅制度之建立，亦妨害租稅稽徵行政程序之圓滿進行。13 

(三)國家租稅債權說 

    本說認為基於租稅法定主義，人民納稅義務之內容及其實現皆係藉由法律

規定，即人民之所以要負擔稅捐乃係法律規範，而國家亦僅能依據法律規定請

求人民繳納稅捐。此種國家依據法律請求人民為一定之給付，而人民亦依據法

律負有一定之公法上給付義務，與私法上法律關係中債權人得請求債務人為特

定給付之債權債務關係，兩者具有共通之性質，故而，可借用私法上債權債務

關係加以解釋及理解租稅法上之債權債務關係，因此，逃漏稅捐罪所欲保護之

                                                       
11 吳天雲，逃漏稅捐之研究，私立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1年 1月，頁

156。轉引自王瓊敏，論逃漏稅捐罪，國立成功大學法律研究所碩論文，2013年 7月，頁 24。 
12 高榮宏，逃漏稅捐罪之保護法益與罪質，刑事法雜誌，第 38卷第 3期，頁 51、52。 
13 吳天雲，逃漏稅捐之研究，私立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1年 1月，頁

159。轉引自王瓊敏，論逃漏稅捐罪，國立成功大學法律研究所碩論文，2013年 7月，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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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益即係著重於國家基於法律規定所生之租稅債權。14 

(四)國民之均衡負擔利益說 

    此說認為納稅乃係人民依據法律應盡之義務，違背該法律所課予之義務，

即係犧牲社會全體利益而謀求個人之利益，此行為係屬現代社會所無法允許及

容忍之反倫理行為，該行為不僅侵蝕國家財政之收入，亦侵害依據納稅能力公

平負擔納稅義務之國民均衡負擔利益之反社會行為，故而，應認逃漏稅捐罪之

本質係屬具有侵害社會法益之犯罪行為。15 

(五)各別稅捐收入之及時性及完整性說 

    此說認為在稅捐刑罰之制裁下，國家租稅債權固然屬於重要之事項，然而

上開所列舉之法益之確保，僅係在透過逃漏稅捐刑罰處罰下而達到之反射效，

尚難認為係屬本罪所欲保護之法益內涵。而本罪立法意旨及係在於避免納稅義

務人之逃漏稅捐行為，進而導致國家無法及時而完整獲取各別之租稅收入，因

而產生損害可能。16故而本罪之保護法益為「各別租稅收入之及時而完整之公共

利益」，此即，國家對於各別租稅債權之請求權。亦即，逃漏稅捐行為具體侵害

對象並非抽象之租稅債權，而應認係屬「具體」之租稅收入，乃德國通說之見

解。 

 

 

 

 

 

 

                                                       
14 高榮宏，逃漏稅捐罪之保護法益與罪質，刑事法雜誌，第 38卷第 3期，，1994年 6月，頁

53。 
15 高榮宏，稅捐稽徵法上之逃漏稅捐罪，國立中興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年 6月，頁

112。轉引自王瓊敏，論逃漏稅捐罪，國立成功大學法律研究所碩論文，2013年 7月，頁 27。 
16 許澤天，稅捐刑罰，黃茂榮、葛克昌、陳清秀，稅捐稽徵法，頁 474，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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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逃漏稅捐罪之不純正不作為犯 

    關於逃漏稅捐罪之構成要件，係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為逃漏稅捐

之不法行為，儘管逃漏稅捐罪之法條規定本身，並未限制行為人僅能以積極作

為違犯逃漏稅捐之行為方能適用此規範，惟現行實務上(舊判例及決議之見解)

仍一再將施用詐術抑或是不正當方法，解釋成須以「積極作為」方式始能遂行

逃漏稅捐之行為，亦即僅限於積極作為之不法行為態樣。17故而，我國逃漏稅捐

罪構成要件之適用上，究竟是否能處罰消極不作為之不法行為態樣，即生爭

議。對於此頗具爭議之議題，列舉實務見解以及學說肯否見解，茲分述如下: 

一、我國司法實務見解: 

    我國最高法院歷來對於逃漏稅捐罪是否處罰不純正不作為之判決，即係以

最高法院 70 年度上字第 6856 號判決(原屬判例)最具備指標性，於舊判例時期

更係屬實質拘束下級審法院之見解，該判決之主要內容略以:「稅捐稽徵法第四

十一條之漏稅罪，係屬作為犯，而非不作為犯，即須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

之作為，以逃漏稅捐，始克成立。依卷存資料，上訴人於六十七年及六十八年

均未為綜合所得稅之申報，其無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之作為，實甚顯然。依

所得稅法第七十九條，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及第一百十條第二項之規定，應僅

受加徵怠報金及科處罰鍰之處分，原判決遽依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論擬，自

屬可議。」另外，最高法院 73 年度第 4次刑事庭決議(二)之決議意旨，該決議

最終係採乙說，其決議內容略以:「稅捐稽徵法第 41 條係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

之方法逃漏稅捐為其犯罪構成要件，所謂詐術必須以積極之方式始能完成，至

以其他不正當方法，亦必須具有同一之型態，方與立法之本旨符合。…………

對於其他違反稅法行為，例如不開立統一發票或不依規定申報稅課等行為，各

稅法另訂有罰鍰罰則，並責令補繳稅款為已足，如另無逃漏稅捐之積極行為，

不可納歸刑罰之範疇，此種單純不作為在法律上之評價，不能認為與該法第 41

                                                       
17 柯格鍾，租稅刑法(上)，月旦法學教室，第 225期，2021年 8月，頁 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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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詐術漏稅之違法特性同視。依該罪之構成要件，必須以作為方式方足以表現

行為人之惡性，而消極的不作為，縱有侵害稅捐稽徵之法益，亦難謂與作為之

情形等價，故不能以該罪相繩。」 

    依此，有論者認為18，上開司法實務見解恣意將逃漏稅捐之行為解釋成僅限

於積極作為，實屬不當，而此說法可認近乎僅屬於法直覺甚至係感情下所推論

之結論，與立法者在既有法秩序所表現出立法價值有所悖離。其主要理由茲析

述如下: 

(一)首先，刑法第 15 條關於不純正不作為犯之規定，本即得以適用在普通刑法

規範以及附屬刑法所規範之犯罪行為，因此，縱然從逃漏稅捐罪構成要件之文

義理解上似乎僅能以積極作為方式遂行犯罪行為，惟仍得以在具備保證人地位

之前提下，而以不作為之方式該當該犯罪之構成要件。 

(二)再者，從我國既有之稅捐法規範以觀，舉凡屬於不作為犯之規範特別係純

正不作為犯之立法方式，例如:應申報卻未依照規定申報，而其處以漏稅罰之倍

數，均高於已經申報但存在短漏報等積極作為之處罰倍數，例如所得稅法第

110 條第 2項之處罰重於第 1項，或是房地合一稅之所得稅法第 108 條之 2第 3

項之處罰重於第 2項等，由此立法價值秩序可得知悉，在稅捐秩序法領域，不

作為犯行之惡性完全不亞於積極之作為犯，故而實務認為「必須以作為方式方

足以表現其違法之惡性」之說詞顯然與稅法法秩序價值體系有所扞格。論者更

言，倘依照司法實務過往穩定之見解，在我國以積極作為而為逃漏稅捐之行為

人相比於不作為犯之者，應該更後悔不已，蓋因相較於以積極作為逃漏稅捐之

行為，若其係以單純未為申報反而不會因此該當本罪之構成要件。但實際上，

單純未為申報者仍須接受按照應納稅額三倍以下計算的行政罰鍰（所得稅法第

110 條第 2項），並無上限，如果應納稅額在數十萬元以上者，其處罰不可謂不

重，而以積極作為逃漏稅捐者，雖屬刑事犯罪，於 110 年 12 月 17 日修正稅捐

                                                       
18 柯格鍾，租稅刑法(上)，月旦法學教室，第 225期，2021年 8月，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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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徵法第 41 條以前，卻可能只被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而得以一千元、

二千元或三千元折算一日，易科罰金，或僅科或併科新臺幣六萬元以下罰金19，

未必比單純未為申報的行政罰鍰為重。 

 

二 我國學說見解: 

    對於不作為犯究竟是否能構成逃漏稅捐罪，亦即行為人消極不作為之不法

行為之態樣能否落入本罪之規範之適用範圍，學理上對於上述系爭問題有肯否

不同見解，其具體內容茲分述如下: 

 

(一) 否定見解: 

    此說認為逃漏稅捐罪之要件在體系上應該與刑法第 339 條詐欺得利罪作相

同之解釋及理解，而刑法普通詐欺罪之構成要件係以行為人施用詐術而使相對

人陷於錯誤，依此，稽徵機關在陷入錯誤以前必然有行為人施用詐術之行為。

然而，若係不作為詐欺之情形，則須行為人有排除他人錯誤之說明義務，且相

對人已先陷於錯誤，而行為人明知其陷於錯誤而加以利用，始能成立詐欺之不

作為犯。申言之，在自動報繳之繳納稅捐之類型，即納稅人須自行申報繳納稅

捐，而稽徵機關始有查核之義務，而既然該申報類型須仰賴納稅義務人自行申

報，則稽徵機關當無法自始即陷於錯誤而遭納稅義務人利用之可能性，故該類

型並沒有成立本罪之餘地。而另一種查核課稅之類型態樣，若稽徵機關因其本

身錯誤而核課之稅額過低時，納稅義務人於接收稅單後發現稽徵機關錯誤而消

極未予告知，並不會成立本罪，蓋因核課稅捐乃係稽徵機關法定職務權限之事

務，而納稅義務人依稅法並無於稽徵機關核課錯誤時據實告知其事實之義務。

且該論者認為不告知實情之不作為與獲得少繳之利益兩者間並無因果關係，故

                                                       
19 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 41條規定: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六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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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亦不構成不作為之逃漏稅捐罪。基此，逃漏稅捐罪應認僅限於積極之欺罔始

能成立本罪。20 

 

 

(二)肯定見解: 

    採此說學者即認為，參照刑法整體之法規範體系，刑法總則篇中之刑法第

15 條即明文規定:「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

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第一項)因自己行為致有發生犯罪結果

之危險者，負防止其發生之義務。(第二項)」此規範乃揭示我國刑事法規範存

在「不純正不作為犯」之規定。 

    不作為犯尚可區分成純正不作為犯以及不純正不作為犯，兩者如何區分，

有論者認為係以所違犯之法規範是否為誡命規定加以區分，亦即若係以不作為

方式違反誡命規定即屬純正不作為犯，反之係以不作為方式違反刑法通常以作

為方式所規定之禁止規範，此時即屬不純正不作為犯。21而不純正不作為犯係指

法律規範有防止或避免法益侵害結果之作為義務，而行為人雖負有防止危險結

果發生之義務卻不為防止。 

    而本罪逃漏稅捐之行為人是否構成不純正不作為犯，此時即須探討行為人

是否具備「保證人地位」，茲於下述之: 

1.肯定具有保證人地位:以協力義務作為危險前行為義務之違反 

    學理上有認為22，立法者基於保護國庫稅捐收入以及確保稅捐負擔公平分配

之法益，在納稅義務人實際繳納稅款以前，即制定出一連串在性質上實屬必要

且釋憲實務亦認為合憲之稽徵協力義務及其制裁效果。藉由此些稽徵協力義務

                                                       
20 張家真，不作為詐欺之研究—兼論逃漏稅捐罪係屬作為犯，萬國法律雜誌，54期，1991

年，頁 38以下，轉引自朱啟仁，逃漏稅捐之研究，中正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8月，頁 71以下。 
21 王皇玉，刑法總則，2022年 11月，8版，頁 531-532，元照。 
22 柯格鍾，租稅刑法(上)，月旦法學教室，第 225期，2021年 8月，頁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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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後續協力義務違反之制裁，交織起國家與納稅義務人間相當密切之法定行為

義務之關係連結。而此些稽徵協力義務即係屬前行為義務，論者認為包括:營業

人在營業登記前應先申請之營業稅籍登記、應設置帳簿並依法記帳、應依據法

律開立取得並保存相關交易之憑證，特別係應按時申報稅捐(所得稅法第 71

條、營業稅法第 35 條第 1、2 項等)，上開法律明文之協力義務即成為納稅義務

人具有危險前行為義務違反之保證人地位的法理基礎。 

    申言之，立法者在實際要求納稅義務人向國庫繳納稅捐以前，即已經對於

納稅義務人以立法方式課予各種類型之稽徵協力義務，其中納稅義務人之申報

義務，乃指行為人應對於稅捐上重要之事實以誠實、及時且完整地為申報的行

為義務為內容。因而，在國庫實際發生收入未能及時而完整收取之結果以前(稅

捐收入短收以前)，納稅義務人早已因其違犯一連串稽徵協力義務之行為，進而

存在著，倘此種狀況繼續發展下去必然會發生稅捐短收之危險結果之可能。準

此，納稅義務人即因其一連串協力義務之違反，而構成「義務違反之危險前行

為」，此時即生危險源監督之保證人地位，而論者認為，行為人應申報而未申報

之行為，與已申報卻虛偽不實或不完全申報等價，故而均應當構成逃漏稅捐罪

之構成要件行為。 

 

 

2.否定具有保證人地位 

    學理上有認為23，納稅人在稅法上固然負有繳納稅捐之法定協力義務，而違

反若干法定協力義務即須受到諸如漏稅罰、行為罰等稅捐行政罰之處罰，然不

能因此而直接推導出有申報義務之納稅義務人，即當然負有刑法上之保證人地

位。蓋因納稅義務人對於國家收入抑或是請求權應不具有保護者之保證人地

位。 

                                                       
23 許澤天，刑法分則(上)財產法益篇，2022年 2月，4版，頁 199，新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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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言之，雖然國家為了租稅債權之實現，可以藉由稅法規範要求人民提供

與稽徵有關之資訊，而人民亦須對此協力義務之規定予以服從，否則即應受到

處罰，而此乃立法裁量之問題。而國家與人民之關係中，與其認為人民有保護

國家財產(國庫)之義務，毋寧應認為國家才須負擔保護人民財產不被過度侵害

之義務。換言之，人民雖在稅法上負有應申報具有稅法重要性事實之任務，惟

並不等於人民對於以租稅債權形式出現之國家財產具有保護之義務。 

肆 本文見解 

一 、對於傳統實務見解否認逃漏稅捐罪之不作為犯之評析 

    對於逃漏稅捐罪究竟是否應成立不純正不作為犯此爭議問題，由上述闡述

之內容可知，司法實務從最早之最高法院 70 年度上字第 6856 號判決(舊判例)

以來之穩定見解，皆認為納稅義務人僅在以積極作為之方式為詐術抑或是其他

不正當之方法，始能成立逃漏稅捐罪之犯罪行為，然而，實務上究竟為何長年

將此嚴重欠缺論理依據之見解奉為圭臬?而其主要之理由為何 ? 本文以為，得

以參照最高法院 73 年度第 4次刑事庭決議(二)之決議意旨，該決議最終係採乙

說，認為依本罪逃漏稅捐罪之構成要件，必須以作為方式方足以表現行為人之

惡性，而消極的不作為，縱有侵害稅捐稽徵之法益，亦難謂與作為之情形等

價，故不能以該罪相繩。 

    依此，由上開論理相當薄弱之最高法院決議理由可得窺之，司法實務係認

為「積極作為方足以顯現出行為人之惡性」，進而認為「積極作為與消極不作為

難謂等價」，故而以消極不作為方式遂行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稅稅捐行為之

納稅義務人當無法論以本罪。 

    然積極作為是否即如上開決議理由所認，方足以表現出行為人較高之惡性?

實則顯屬可議。蓋因，若係從納稅義務人違犯稅捐法規範稽徵程序之行為以

觀，行為人倘係以消極不作為方式為逃漏稅捐行為，例如納稅義務人應申報稅

捐而故意未予申報，相較於積極作為方式逃漏稅捐，諸如有如期申報稅捐但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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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積極虛偽不實之作為方式逃漏稅捐，上述情況經兩相比較後，顯見前者對於

本罪所欲保護之法益，即國家租稅債權之及時性及完整性侵害程度相較於後者

更大，亦即，不作為犯對於本罪所欲保護之法益侵害程度其實完全不亞於積極

作為犯，是以，積極作為之之惡性，是否誠如上開實務見解所述即認為其惡性

相較於消極不作為更為重大，實則不無疑問。 

    再者，積極作為是否即誠如上開決議理由所述與消極不作為係屬不等價，

此論點，若係參酌現行刑法學理上對於作為與不作為是否具有等價性之理論，

亦有討論之空間。有認為24，刑法設計上既然允許不作為犯之處罰，即係認為在

某些情況下不作為與作為對於法益侵害存在等價性。易言之，如若行為人某一

作為所導致法益侵害結果之發生即須對其加以處罰，而某一不作為導致法益侵

害結果發生與積極行為所生法益侵害結果之情形相同時，行為人即不具有豁免

於刑事責任之理由，因此，在刑事實體法上既認為不作為犯之處罰應與作為犯

具有等價性，而在租稅法上當亦可認為納稅義務人基於主觀上之故意而為消極

不作為應認與積極作為應認具有等價性。依此，有論者25認為，若係從納稅義務

人之主觀心態以觀，作為以及不作為之逃漏稅捐罪行為人均具有侵害國家租稅

債權之故意，兩者在主觀不法之評價上並無不同。若再從結果不法之角度觀

察，積極作為之逃漏稅捐之行為與消極不作為，在犯罪結果上均會造成國家租

稅債權之短收。從而，無論係主觀之不法性抑或是客觀結果之不法性，上開不

作為及作為逃漏稅捐行為在不法性評價上應屬相同。 

二、從普通刑法及附屬稅捐刑罰之整體規範體系觀察 

    學理上有認為26，稅捐法規範既然屬於整體法律秩序之一環，法律秩序之重

要因素，即係法律與正義之基本價值當須避免矛盾，申言之，如若立法者在法

                                                       
24 蔡聖偉，論故意之不純正不作為犯(一)，月但法學教室，51期，2007年，頁 48。 
25 蘇詣倫，論逃漏稅捐罪之適用及競合，國立台灣大學法學院研究所碩士論文，2022年 5月，

頁 111以下。 
26 陳清秀，稅法總論，2022年 6月，12版，頁 8以下，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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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秩序中之一部分已建立起基本評價，則在其他法秩序中即應當加以考量，以

力求調和，準此，方得以建立起整體法秩序之統一性。 

    而租稅刑罰既屬於附屬刑法，為求法律整體法秩序之統一性，在解釋及適

用租稅刑罰之具體內涵時，即應與普通刑法規範作整體法規範價值體系之觀

察。依此，本罪即逃漏稅捐罪與刑法第 339 條之普通詐欺罪，無論係構成要件

之文字上抑或是法規範之概念，均有高度之相似程度，從而，過往實務亦將本

罪「詐術」與普通詐欺罪之詐術做相同之理解27。而實務上對於普通詐欺罪之欺

罔手段之認定，並不以行為人積極作為之行為為限，而消極之詐欺不作為仍能

構成詐欺行為28，然為何在法律概念上相似之本罪卻完全否認消極不作為犯之成

立可能，著實令人相當不解。 

    此外，如若進一步從上述兩罪之保護法益予以探求，普通詐欺罪之對象僅

係一般不具有高權地位之私人，而所欲保護之法益亦僅屬於私人之整體財產法

益，然而，本罪所詐欺之對象係國家及其他諸如地方自治團體，其所保護之法

益如依德國通說見解，係指國家以及租稅債權之及時與完整性之公共利益，亦

即本罪除了係在保護國家租稅債權外，亦應認為係對於公益之維護，而兩罪所

保護之法益互相權比較下，實務既然已肯認所欲保護之法益較屬輕微之普通詐

欺罪不作為犯之成立，則保護法益較屬重大之不作為逃漏稅捐罪在舉輕以明重

下毋寧更須承認其存在之必要性。 

三、逃漏稅捐罪不純正不作為犯之學理見解之評析 

    本文以為，本罪逃漏稅捐罪係屬規範在稅捐稽徵法中之附屬刑法，為追求

整體法體法秩序一致性，在解釋及適用立於整體刑法價值體系中之一員的附屬

刑法時，當須考量其他普通刑法以及刑法總則之規範，要屬當然。是以，規範

在刑法總則篇中之刑法第 15 條第一項之不純正不作為犯此一概念，即得以用來

                                                       
27 參最高法院 92年度上字第 1624號判決。 
28 參最高法院 93年度台上字第 5678號判決。 



15 
 

解釋本罪之構成要件。然而，在探討本罪逃漏稅捐之行為是否能成立不純正不

作為犯前，尚須參照刑事實體法學理對於不純正不作為犯保證人地位理論建構

之相關見解，始能正確的理解其意涵並適用在本罪。 

    過去德國實務及學說，係透過形式法律義務理論以建構不純正不作為犯之

保證人地位，亦即，保證人地位乃係從個案中依照形式之原因，例如形式上之

法律、契約、先行行為等所建構而成。而現行德國實務與學說通說，乃是以實

質觀察之角度切入而提出功能理論，亦即係從法益保護之實質觀點，區分成保

護特定法益之保護型保證人地位(例如:緊密生活與危險共同體、事實上承擔保

護義務等)以及避免特定危險源擴散之監督型保證人地位(例如:危險前行為、危

險源之監督、對他人監督義務等)。 29 

    該論者30就保證人地位理論中「危險前行為義務之違反」，有更進一步之闡

釋認為，若從法條規定之義務觀察，法規範要求為一定之行為義務並不代表等

同於防果之義務，仍然要視行為人依其功能角色，是否有避免他人因錯誤而遭

受財產損害之保證人地位，亦即，無法單就法條文義上對於義務人之義務要

求，即當然認為行為人對結果負有防止法益侵害之義務。 

    因此，本文以為稅捐法規範所課予納稅義務人之協力義務，尚難直接將其

推論成行為人須防止逃漏稅捐法益侵害結果發生之防果義務，僅能認為係屬法

律所課予義務人為一定行為之行為義務，要屬適當。而納稅義務人是否因稅捐

法規範之協力義務而負擔防止法益侵害結果發生之防果義務，則須參照功能理

論亦即現今德國實務及學說之通說見解，以保護法益之實質觀點，具體說明是

否得以推論出具有故意危險前行為違反之危險源監督型之保證人之地位。 

    是以，本文肯認，上開學理有認為納稅義務人協力義務之違反，係屬於對

於危險前行為之客觀義務之違反，並建構起「故意危險前行為」保證人地位之

見解。蓋因，納稅義務人先係故意違反前行為之協力義務，不為完整而正確之

                                                       
29 許澤天，未申報的不作為逃漏稅捐罪，月旦刑事法評論，4期，2017年 3月，頁 143。 
30 許澤天，同註 25，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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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捐重要事實之申報，因而導致國家租稅收入未能及時而完整收取，倘行為人

繼續放任此種狀況發展下去必然會發生稅捐短收之危險結果之可能。亦即，在

功能理論之推論下，應認納稅義務人在違反前行為之協力義務時，即構成故意

危險前行為之危險源監督型之保證人地位，故而，若行為人能防止法益侵害結

果發生仍未履行防果之義務，依此，就會構成逃漏稅捐罪之不純正不作為犯。 


